
嵊研科字〔2025〕9号


关于申报2025年嵊州市教科研优秀成果推广项目的
通   知

各市属学校，乡镇（街道）中心学校、初中、小学、中心幼儿园，九年一贯制学校、民办学校:

　　为共享我市各类优秀教育科研成果，促进教科研工作交流，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经研究，决定启动2025年嵊州市优秀教科研成果推广项目的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获嵊州市一等奖（绍兴市二等奖、省三等奖）及以上奖项的所有教科研成果均可申报(符合奖次条件，但之前未申报过的也可申报)。

二、申报办法

1.组织申报：请各单位根据《嵊州市教科研管理条例》第九条成果推广的相关要求（附件2）开展组织申报工作。申报材料包括成果推广“申报表”（附件1））和“成果研究主报告（8000字以内）”，要求用A4纸、Word格式、正文为小四号宋体打印一式一份（主报告末尾请注明获奖年份、级别与等次，如：获2024年绍兴市教科规划课题优秀成果一等奖），每份按“申报表”、“成果研究主报告”的顺序装订在一起。以学校为单位统一提交，教学类项目直接报送至嵊州市教研室各学科教研员，综合类项目（含管理类、课程类及其它类）统一报送至嵊州市教科所裘启玲老师处。所有申报材料电子稿由学校统一发至邮箱szsjks252525@163.com。
2.审核推广：嵊州市教科所、教研室将组织人员进行审核，对优秀推广成果主报告结集成册并择优举行成果推广现场会。

　　三、申报时间

　　申报截止时间：2025年7月2日。
未尽事项，请与嵊州市教科所应西芳老师联系（联系电话：83111175）。

　　附件：1. 嵊州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推介活动申报表
　　　　　2. 嵊州市教科研管理条例（第九条）

　　
                             嵊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嵊州市教育体育局教研室

                               2025年6月4日

　
附件1：
嵊州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推介活动申报表
	成果类别
	学科教改类（      ）学科  管理类（  ） 课程类 （  ）  其它类（  ）

	成果名称
	

	单位名称
	
	成果负责人
	

	电话号码
	
	电子邮箱
	
	职称
	

	现场会

推介时间
	如20**年*月（不开现场会不填）
	推介对象
	如全市小学教学副校长、教导主任

（不开现场会不填）

	课题研究成果简介
	（提示：核心概念、应用价值、创新之处。限500字以内）


	已经获得的社会评价
	（提示：成果获奖、经验介绍、讲座报告、专场展示等具体情况说明）

例：

（1）获嵊州市2024年课题成果一等奖。

（2）在绍兴市2024年…………作题为《…………》的讲座。

	推介现场会具体活动方案设计
	（提示：300字以内，不开现场会的成果不用填写此栏）
例：鹿山小学《小学生“五习惯”培养策略研究》课题推广现场会活动安排
活动时间：上午半天

活动内容：

（一）“五习惯”氛围感受：
1．观赏班级“五习惯”布置；
2．聆听各班学生朗读；
3．观看各班作业展。
（二）“五习惯”培养整体呈现：微电影《五习惯，打开幸福人生的另一扇窗》
（三）“五习惯”培养亮点展示：
1．“五习惯”班级创新评价交流；
2．“五习惯”优秀小课题汇报；
3．“五习惯”手势文化展示；
4．“五习惯”微课堂教学展示（每节课20分钟左右）。



	成果推广应用经费概算
	（提示：专家费、资料费等自定预算）


	成果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科规办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1.“申报表”后附“成果研究报告（8000字以内）”一式1份，“学科教改类”请在（）内注明具体学科，直接报相关学科教研员；“管理类”、“课程类”、“其它类”请在（）内打“√”进行选择，报教科所。2.上报截止时间：2025年7月2日。3.“申报表”和“成果研究报告”发送电子邮箱：szsjks252525@163.com。

附件2：嵊州市教科研管理条例第九条
第九条   成果推广
1．教科研成果应通过录音、录像、会议交流、印发论文和专著以及上网公布等多种途径传播、推广。
2．嵊州市教育科研优秀成果推广活动由嵊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授权嵊州市教科规划办组织实施，操作程序为：嵊州市教科规划办负责科研优秀成果材料受理——嵊州市教科规划办授权教科所和教研室分别对基础教育综合、基础教育学科教改进行分类审核——嵊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发文公布。

3．获得嵊州市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及以上奖项的教育科研优秀成果，均可于每年6月参与申报。成果推广送审材料包括成果推广“申请表”、“成果研究报告（8000字以内）”，要求为A4纸、Word格式、正文为小四号宋体。
4．嵊州市教科规划办负责将推广成果主报告结集并举行优秀教育科研成果推广研讨活动。基础教育综合、基础教育学科教改推介会分别由嵊州市教科所、教研室（各学科教研员）负责组织。

嵊州市教育体育局教研室(通知)














